
外购冷轧料打包块公开单轮谈判采购方案

采购项目名称

本次采购委托号BG2026030143北营公司外购冷轧料打包块共1项。

二、项目概况
1、采购情况

本次外购冷轧料打包块，为北营公司炼钢使用。计划数量：1000吨，执行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BC6000-2026冷轧料打包块外购标准，详见标准附件。

2、具体合同方面相关事宜详见合同文本附件。
三、商务要求

1、报价为单价不含税包到价。
2、交（提）货地点、运输方式及运费负担：供方负责汽车（进厂公路运输废钢车辆需用国6运输车送货）、火车运输到需方指定料场。

付款方式：到货验收合格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挂账后付现款。

4、供应商中标，需缴纳供货履约保证金，按中标合同总额1%进行计算（含税）。

5、需求交货期：2026年4月5日前。

6、标的物数量：本采购案采购数量1000吨。
7、以投标截止之日为限，须工商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8、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9、接受生产型企业及流通型企业投标，由委托方依据标的物属性选择参与投标的企业类型。生产型企业投标产品必须是本企业自产产品。

10、禁止鞍钢集团公司及本项目采购组织的限期整改、灰名单、黑名单企业参与本次投标。

1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存在控股关系、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参与投标，资格预审项目，由采购方在预审结果确认环节选择其中1个符合资格条件的单位参加投标，其他涉及投标人取消投标资格。资格后审项目，取消全部涉及投标人投标资格。

12、投标方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注册资金、资质、业绩等证明，或提供的相关注册资金、资质、业绩等证明不清晰无法证明有效性的，投标文件无效。
13、投标方必须确保提供的所有证明（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资金、资质、业绩等）合法、真实、有效，否则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四、投标人资质要求及财务要求
1、投标人应提供以下资质文件：

（1）提供投标方（公司）营业执照（或副本）扫描件；

（2）税务登记证（或副本）扫描件（三证合一的除外）；

（3）组织机构代码证（或副本）扫描件（三证合一的除外)：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的彩色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5）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的彩色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6）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的彩色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2、投标人应具备以下财务要求：

投标人注册资金不低于（5000）万元。
五、评审标准及成交原则

1、本方案由本钢采购中心委托鞍钢招标公司本溪分公司进行的公开单轮谈判，本项目价格控制方式采用预测价，预测价作为项目评标的重要依据。

成交原则是在满足质量要求和交货期的前提下，报价单项价格合理，低价决标。

2、评审办法：按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依次询价，在报价相同时，按投标数量由多到少的顺序询价；报价相同且投标数量也相同时，按本钢2025年1-12月供应商供货总量（各料型相加量）从多到少的顺序询价（采购中心提供）；报价相同且投标数量也相同时，按报价时间顺序询价。如有2家投标，直接开标，1家中标。

3、供货方式及供货比例：投标方最低投标数量为外购冷轧料打包块1000吨，中标数量不低于最低投标数量。实际采购量不超过1000吨，所有料型报价家数与成交家数比例不小于2:1。

4、若拟成交供应商投标数量不满足本次采购总量时,按各供应商实际投标量中标，供应商因降价减量，成交量不能低于最低投标数量（多家投标方成交后，成交量不满足本次采购总量，且余量不满足最低投标数量时，允许成交）。

5、未尽事宜由评标委员会现场研讨解决。

六、其它事宜

1、本次公开单轮谈判资格审核方式为资格后审，即符合投标条件的供应商均可投标，开标后对投标人进行资料审核，合格后其报价有效。

2、投标方不得将中标项目进行转包。

3、若报价有明显低于成本价的，且无合理解释的，其投标将被否决（按废标处理）。

4、业务联系人及方式

采购方联系人：黄鑫       电话：024-47839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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